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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
上海市人民检察院
上 海 市 公 安 局

沪民规〔2025〕5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抚养的

未成年人送养和收养工作操作规程》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局，市婚姻和收养登记中心、市

儿童福利院：

现将修订后的《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抚养的未成年人送养和收养

工作操作规程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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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 海 市 公 安 局

2025年 1月 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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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抚养的未成年人

送养和收养工作操作规程

为规范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抚养的未成年人送养和收养工作，维

护孤弃儿童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》《民政部

教育部 公安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中国残联关

于进一步促进残疾孤儿回归家庭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4〕6 号）等

相关规定和精神，制定本操作规程。

一、送养对象与有关要求

（一）送养对象范围

本规程规定的送养对象，是指由民政部门担任长期监护人、上

海市儿童福利院（以下简称“市儿福院”）抚养的下列未成年人：

1.丧失父母的孤儿；

2.查找不到生父母，被公安部门确认为弃婴（儿）身份；

3.经人民法院指定市民政局或市儿福院担任监护人的未成年

人。

（二）送养要求

送养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，应当征得其本人同意。

1.孤儿的送养要求

送养丧失父母的孤儿，市儿福院需确认父母死亡或者宣告死亡



- 4 -

且没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情况。

2.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的送养要求

送养查找不到生父母，被公安部门确认为弃婴（儿）身份的未

成年人，市儿福院需先对被送养人的 DNA采样与公安部门被拐卖/

失踪儿童 DNA数据库进行比对，未比中的可以送养。

3.经人民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未成年人的送养要求

送养经人民法院指定市民政局或市儿福院担任监护人的未成年

人，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《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

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法发〔2014〕24号）有

关规定：

（1）因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而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

人资格的，承担抚养职责的儿童福利机构可以送养。

（2）送养应当在人民法院做出撤销监护人资格判决生效后进

行。

二、送养工作

市儿福院按照以下流程开展送养工作：

1.送养前筛选评估。市儿福院根据所养育未成年人特别是残疾

未成年人的年龄、个人意愿等因素，结合日常体检报告和生长发育

等情况，认真筛选可送养未成年人，对其进行综合评估，提出是否

适合送养的评估意见，能送早送。

2.送养前体检。经评估，初步筛选拟送养未成年人，并安排至

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进行送养前体检，填写《被送养儿童体格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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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。经体检，符合送养条件的，列入拟送养名单。

3.准备送养材料。对拟送养未成年人，由市儿福院准备送养材

料，主要包括：该未成年人进入机构的原始记录、未成年人成长状

况表和成长情况报告、《被送养儿童体格检查表》、未成年人生活

照等。对残疾未成年人还要细化完善残疾状况、医疗康复情况、后

续康复治疗建议等重要信息。对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，需提供其

本人同意送养的材料。

其中，送养孤儿的，需提供孤儿的生父母死亡或者宣告死亡的

证明；

送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的，需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捡

拾弃婴（儿）报案的证明和在报刊办理的查找弃婴（儿）生父母的

公告；

送养经人民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未成年人的，需提

供经人民法院审判后，因侵害人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，撤销其

监护人资格，同时指定市民政局或市儿福院担任监护人的生效判决

书，以及该未成年人进入市儿福院的基本情况等相关材料。

4.报送送养材料。送养材料完成后，由市儿福院报送到上海市

婚姻和收养登记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收养中心”），由市收养中心

开展后续收养相关工作，市儿福院继续做好该未成年人的日常照料、

教育康复等工作。

三、收养工作

市民政局依法进行收养评估和办理收养登记。市收养中心在市



- 6 -

民政局的指导下，根据规定和职责，按照以下流程具体开展相关工

作：

1.接收收养需求。在本市申请收养由市儿福院抚养的未成年人

的收养申请人，可以向市收养中心咨询收养法律法规和政策，通过

“上海一网通办”平台或者市收养中心，提交收养需求申请。市收

养中心做好收养需求接收相关工作。

2.收养前培训。市收养中心根据收养申请人申请时间先后顺序，

定期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收养申请人进行培训。培训内容包括：

收养法律法规和政策、收养人的权利义务、收养登记办理程序及注

意事项、弃婴（儿）与孤残儿童的特点和心理需要、育儿知识等。

3.按需筛选配对。市收养中心收到市儿福院报送的送养材料后，

根据拟被送养未成年人情况和收养申请人申请时间顺序及意愿，按

照 1个被送养未成年人对应 2组家庭的比例，确定 2组合适的家庭，

先行筛选配对。收养申请人是失独家庭或者愿意收养残疾未成年人

或学龄儿童的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配对。

4.开展收养评估。市收养中心向达成初步配对意向的家庭发出

收养评估通知，并按照本市收养评估实施办法的要求，具体开展收

养评估工作。

5.办理收养登记。收养评估合格的，市收养中心通知收养申请

人按照规定填写《收养登记申请书》，并与市儿福院签订《国内收

养协议书》，办理相关收养登记手续。

6.收养后回访。在完成收养登记手续后 6个月内，由市收养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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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收养家庭开展跟踪回访服务工作，对被收

养未成年人融入家庭生活和成长情况进行了解，必要时可提供专业

帮助。

四、其他规定

1.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的送养和收养，按照《民政

部、公安部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

知》（民发〔2015〕159号）规定执行。

2.检察机关在涉案未成年人送养、收养过程中立足检察职能提

供全面综合司法保护，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。

本规程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2 月 28

日。《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

市公安局关于印发〈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抚养的未成年人送养和收养

工作操作规程〉的通知》（沪民规〔2020〕9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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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抄送：市社会福利中心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10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